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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政发〔2018〕142号

  

市政府关于调整戴南镇行使的部分县级
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

   

市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赋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镇

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指导目录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17〕118

号文件）要求以及戴南镇的实际情况，决定调整下放给戴南

镇行使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，在执行苏政办发〔2017〕118

号文件中省指导目录的基础上，增加和减少部分经济社会管

理权限，同时废止《市政府关于赋予戴南镇政府部分县级经

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》（兴政发〔2012〕142号）及《市政

府关于赋予戴南镇政府第二批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

的通知》（兴政发〔2014〕166号）中规定的经济社会管理权



— 2 —

限，执行新的戴南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。

附件：戴南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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